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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文件 
 

 

会协〔2021〕23号 

 

 

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 2020 年度会计师

事务所综合评价百家排名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： 

为做好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百家排名工作，落

实《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排名办法》（会协〔2021〕22号）（以

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的规定与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总体要求 

综合评价排名工作涉及面广、政策性强、社会影响大，直接

关系事务所切身利益和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质量。地方注协要提

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综合评价排名工作的重要性，认真履行工

作职责，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 

二、工作职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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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综合评价工作中，地方注协负责组织相关会计师事务所

（以下简称事务所）登录综合评价信息采集程序，填报、核对百

家排名相关数据，并对事务所上报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核。 

1．组织事务所开展信息填报。今年综合评价排名所需部分

数据及信息，需要事务所自行填报。地方注协要组织相关事务所

登陆中注协综合评价信息采集程序，指导其按照填表说明（见附

件 1）和操作手册（见附件 2）的各项要求，在规定时间内填写

相关数据及信息。同时，检查和督促事务所登陆注册会计师行业

管理信息系统，及时、完整更新本所的相关信息。事务所对填报

和更新的数据及信息的真实性负责，地方注协要督促事务所实施

内部复核与监督，确保填报数据准确、无误，同时，填报数据及

信息要可查实、可验证、可追溯、可问责。 

2．做好填报信息审核工作。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地方注协

负责对综合评价信息采集程序中各相关事务所信息的真实性进

行审核。审核无误后，上报中注协。地方注协要切实履行职责，

严格审核事务所上报的数据及信息，重点审核事务所申请修改的

信息，并要求事务所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。审核过程要客观公正，

审核结果要经得起检验和推敲。 

三、注意事项 

1．遵循时间安排。5月 27日-6月 8 日，事务所登陆综合评

价信息采集程序完成数据及信息填报，同时，地方注协审核无误

后上报中注协。地方注协要重点关注 2020 年度全国业务收入前

150 名会计师事务所（名单见附件 3）的填报进度与填报质量。 

2．做好保密工作。地方注协要落实工作责任制，在综合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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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结果公布前，不得擅自对外披露事务所上报的任何数据及信

息。 

3．强化沟通协调。地方注协要安排专人负责综合评价信息

填报及审核工作，其姓名、所属部门、联系电话（手机号）、微

信号、行业管理信息系统用户名等信息要上报中注协，以便加强

沟通协调。对本地区事务所填报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，地方注

协要第一时间上报中注协研究解决，不得拖拉、延误。 

四、联系方式 

1．业务咨询联系人：中注协注册部 周京 

电话：（010）88250136   

邮箱：zhoujing@cicpa.org.cn 

2．技术问题咨询联系人：马彦龙、刘浩然 

电话：（010）88250337（0338） 

 

附件： 

1．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信息表填表说明 

2．综合评价信息采集程序操作手册（会员版） 

3．综合评价信息采集程序操作手册（协会版） 

4．2020年度全国业务收入前 150 名会计师事务所名单 

 

 

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

2021 年 5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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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

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5月 2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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